
服務學校 薦送教師姓名 電話 手機 e m a il
資格及意願確認

(請確實檢核並打勾)
姓名/ 職稱 電話 e m a il

中等 臺灣台語 1

□符合薦送對象資格

□薦送教師具進修意願，並已

同意被薦送至學分班進修

中等 臺灣台語 2

□符合薦送對象資格

□薦送教師具進修意願，並已

同意被薦送至學分班進修

中等 臺灣台語 3

□符合薦送對象資格

□薦送教師具進修意願，並已

同意被薦送至學分班進修

服務學校 薦送教師姓名 電話 手機 e m a il
資格及意願確認

(請確實檢核並打勾)
姓名/ 職稱 電話 e m a il

中等 臺灣客語 1

□符合薦送對象資格

□薦送教師具進修意願，並已

同意被薦送至學分班進修

中等 臺灣客語 2

□符合薦送對象資格

□薦送教師具進修意願，並已

同意被薦送至學分班進修

中等 臺灣客語 3

□符合薦送對象資格

□薦送教師具進修意願，並已

同意被薦送至學分班進修

服務學校 薦送教師姓名 電話 手機 e m a il
資格及意願確認

(請確實檢核並打勾)
姓名/ 職稱 電話 e m a il

中等
原住民族語專長

( _______族語)
1

□符合薦送對象資格

□薦送教師具進修意願，並已

同意被薦送至學分班進修

中等
原住民族語專長

( _______族語)
2

□符合薦送對象資格

□薦送教師具進修意願，並已

同意被薦送至學分班進修

中等
原住民族語專長

( _______族語)
3

□符合薦送對象資格

□薦送教師具進修意願，並已

同意被薦送至學分班進修

服務學校 薦送教師姓名 電話 手機 e m a il
資格及意願確認

(請確實檢核並打勾)
姓名/ 職稱 電話 e m a il

中等 1

□符合薦送對象資格

□薦送教師具進修意願，並已

同意被薦送至學分班進修

中等 2

□符合薦送對象資格

□薦送教師具進修意願，並已

同意被薦送至學分班進修

中等 3

□符合薦送對象資格

□薦送教師具進修意願，並已

同意被薦送至學分班進修

*以上表格不足，則請自行增列。

說明：為充裕師資來源，落實教學正常化，教育部持續辦理「中等學校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請評估所屬學校師資結構及學校規模等因素，就師資缺乏之領域或科目，提報學分班進修需求數量及薦送

教師名單予教育部規劃開班。

1.中等學校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薦送對象資格為：中等學校編制內按月支領待遇，且依法取得中等學校相關合格教師證書且任教中等學校之在職專任正式教師(請務必確認被薦送者具備進修意願)。
2.薦送排序部分，請貴校師資結構確實掌握，建議以相同領域非專長授課教師優先，現職合格專任之非專長授課教師次之。並兼顧下列原則：參酌所屬學校專長授課情形、近年內無法聘足專任教師之領域、兼顧

區域、班級數等均衡性如小班小校，所屬中等學校於該領域學科非專長授課節數累計達二十節者為優先等。又兼顧教師年齡與進修後能回饋服務年限之合理性：如將屆退休或近年有介聘異動之教師則不予推薦等

，予以排序。

3.教育部將協調師資培育之大學於暑假或適宜時間開辦，每班以招收25名至50名學員為原則，倘進修人數達25人，將協調師培大學至當地開班，未達25人則併至其他縣市就近開班。確定開班學校後，依招生數及

需求分配名額，後續由各開班學校依本次薦送順序通知教師檢送相關資料報名，並於該校網站公告最後確認參加教師名單。

4.參加教師服務義務：

(1)需繳交保證金1萬元，並簽立切結書，保證金於課程修畢後無息退還；進修期間未能如期完成全部課程，則保證金不予退還。

(2)進修教師於修畢第二專長學分班課程且取得該類科教師證書後，應配合學校依教師專長排配授課，及配合開班之師培大學填寫後續追蹤資料，違反規定者，應全額繳還學分費；另請縣市協助進修教師依專長排

配授課並追蹤其授課情形。

(3)進修期間恪守進修學校所訂學分數及階段別全程參訓，並依其規定之出勤考核及評分標準，完成各階段之進修。

5.其他：依據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在職進修作業要點規定，離島、偏遠、花蓮及臺東地區學校教師進修本部委託辦理之第二專長學分班者，依實際需要及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之規定，補

助進修期間所需交通費與住宿費，由進修之師培大學依參與情形另案向教育部申請補助。

6.請務實提報，請於114年11月21日(星期五)前彙整彩色掃描本表表2，上傳至公務填報。
學校承辦人姓名：(請核章)                                                       教務主任(請核章)                           校長：(請核章)

聯絡電話：

e m a il：

4 .科目名稱：_______ (如有其他需求科目請自行分科增列)，教師進修需求總計________人（科目請分列，薦送名單如下，請薦送符合資格且有意願參與之教師，每位教師限薦送1個科目，請勿重複薦送)

教育階段 科目 薦送排序

薦送教師名單 服務學校承辦人

3.科目名稱：原住民族語(最低42學分)(________族語)，教師進修需求總計________人（族語別請分列，薦送名單如下，請薦送符合資格且有意願參與之教師，每位教師限薦送1個科目，請勿重複薦送)

教育階段 科目 薦送排序

薦送教師名單 服務學校承辦人

2.科目名稱：臺灣客語(最低40學分)，教師進修需求總計________人（科目請分列，薦送名單如下，請薦送符合資格且有意願參與之教師，每位教師限薦送1個科目，請勿重複薦送)

教育階段 科目 薦送排序

薦送教師名單 服務學校承辦人

115年度「中等學校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需求及薦送表

學校：＿＿＿＿＿＿＿

1.科目名稱：臺灣台語(最低40學分)，教師進修需求總計________人（科目請分列，薦送名單如下，請薦送符合資格且有意願參與之教師，每位教師限薦送1個科目，請勿重複薦送)

教育階段 科目 薦送排序

薦送教師名單 服務學校承辦人


	表2_中等二專

